
这是国家对医保谈判药品“进院难”采取的精准“靶向治疗”——通过定点医
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双通道”，满足谈判药品供应保障、临床使用等方面的合
理需求，并同步纳入医保支付。

哪些药将被纳入“双通道”？“双通道”如何进行支付？“双通道”如何监管医保
基金……近期，国家医保局会同国家卫健委出台《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医保谈判药
品“双通道”管理机制的指导意见》，从分类管理、遴选药店、完善支付政策等方
面，明确“双通道”管理要求，亮剑进院“最后一公里”。

“目前，医保目录准入频率
大幅加快，而医疗机构药品准
入模式尚未明显变化。”黄华波
说，改革前，大部分药品上市是

“先进医院、后进医保”，改革
后 ，变 成“ 先 进 医 保 、后 进 医
院”，这就对医疗机构快速准入
和临床医生短期内广泛使用提
出更高要求。

他介绍，定点零售药店具
有服务灵活、分布广泛等特点，

将 其 纳 入 谈 判 药 品 的 供 应 保
障，与定点医疗机构形成互补，
将增加药品供应渠道和患者用
药选择。

前半场医保谈判，后半场
落地进院。首都医科大学国家
医保研究院副研究员郭武栋认
为，患者能够顺畅便捷地获取
谈判药品，才能够充分释放前
期谈判所获得的改革红利。

据新华社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的实施意见》

六个方面18项重点工作提升药品监管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

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指出，药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深化审评审批制
度改革，持续推进监管创新，加强监管队伍建设，加快建立健全
科学、高效、权威的药品监管体系，坚决守住药品安全底线，进
一步提升药品监管工作科学化、法治化、国际化、现代化水平，
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药
品安全的需求。《实施意见》明确六个方面 18项重点工作。

一是完善法规和标准体系建设。加快制修订配套法规规
章，及时清理完善规范性文件，有序推进技术指南制修订。加
快完善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标准工作机制。加强
标准信息化建设，提高公共标准服务水平。

二是提高审评能力，优化审评机制。优化中药和生物制品
（疫苗）等审评检查机构设置，优化应急和创新药品医疗器械研
审联动工作机制，鼓励新技术应用和新产品研发。优化中药审

评机制，遵循中药研制规律，建立中医药理论、人用经验、临床
试验相结合的中药特色审评证据体系，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
展。

三是完善检查执法体系和办案机制，强化部门协同。加快
构建有效满足各级药品监管工作需求的检查员队伍体系，建立
检查力量统一调派机制。鼓励市县从事药品检验检测等人员
取得药品检查员资格。完善省级市场监管与药品监管工作机
制，推动落实市县药品监管能力标准化建设要求。各级药品监
管部门与公安机关建立健全行刑衔接机制。强化国家、省、市、
县四级负责药品监管的部门在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上的协同，
形成药品监管工作全国一盘棋格局。

四是提高检验检测能力，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完善科学权
威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检验检测体系，推进省级药品检
验检测机构的批签发能力建设，加强不良反应（事件）监测体系
建设和各级不良反应监测机构能力建设。《实施意见》强调，要
完善各级人民政府药品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健全应急管理机
制。强化应对突发重特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检验检测、体系核
查、审评审批、监测评价等工作的统一指挥与协调。加强国家

药监局安全应急演练中心建设。强化应急关键技术研发。
五是完善信息化追溯体系，提升“互联网+药品监管”应用

服务水平。构建全国药品追溯协同平台，实现药品全生命周期
追溯，逐步实施医疗器械唯一标识。加强药品、医疗器械和化
妆品监管大数据应用，推进监管和产业数字化升级。推动工业
互联网在疫苗、血液制品、特殊药品等监管领域的融合应用，推
进审评审批和证照管理数字化、网络化，推进网络监测系统建
设。

六是实施中国药品监管科学行动计划，提升监管队伍素质
和监管国际化水平。建立药品监管科学研究基地，加快推进监
管新工具、新标准、新方法研究和应用。强化专业监管要求，加
强对监管人员培训和实训。深入参与国际监管协调机制，推动
实现监管互认，推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区域监管
能力率先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实施意见》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治理机制、强化政
策保障、优化人事管理、激励担当作为，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
建设，更好保护和促进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据新华社

医保药品“进院难”？
“双通道”亮剑进院“最后一公里”

意见提出，要对谈判药品进行分
类管理，重点将临床价值高、需求迫
切、费用高的药品纳入“双通道”管理。

据国家医保局介绍，纳入“双通
道”管理药品范围，原则上由省级医
保行政部门按程序确定。要综合考
虑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医保基金承
受能力和患者用药需求等方面的因
素，对谈判药品实施分类管理，对于

临床价值高、患者急需、替代性不高
的品种，要及时纳入“双通道”药品管
理范围。

日前，国家医保局筛选了 2020
年新增谈判药品中 19种临床需求迫
切，可替代性不强的药品，公布已配
备的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
信息，公众可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中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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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药将被纳入“双通道”？

对于纳入“双通道”管理的药
品，在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
店施行统一的支付政策，保障患者
合理待遇。也就是说，患者在定点
零售药店购买纳入“双通道”的谈

判药品，可以享受与在定点医疗机
构相同的支付政策。

“医保在定点零售药店的实时支
付与结算，将有效缓解患者的医疗费
用负担。”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高级经济师陈昊说，“双通道”可以让
谈判药品以更加 多 元 的 方 式“ 落
地”，并获得相应的医保支付，这无疑
将扩大医保制度改革惠及民生的受益
点，也将保障谈判企业的相应权益。

“双通道”如何进行支付？

“双通道”将原来药品院内管理
的一部分职能转移到院外，对基金安
全风险管控提出新的挑战。对此，将
以处方流转中心为核心，连通医保经
办机构、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
店，落实“定机构、定医师、可追溯”等
要 求 ，实 现 患 者 用 药 行 为 全 过 程 监
管。

国家医保局表示，将完善细化医
保用药审核规则，引入智能监控，严
厉打击“双通道”领域套骗取医保资
金的行为。并加强“双通道”用药费
用和基金支出常规分析和监测，及时
调整完善监管政策措施，确保基金安
全。

同时，定点零售药店应采取更加
严格的措施，对患者身份进行核实，
确保“处方患者”和“实际用药患者”
一致，堵塞“欺诈骗保”漏洞，确保基
金安全。

“双通道”如何

监管医保基金？
打好“进院”后半场


